
【注意事項】

1.友邦人壽友利雙盈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本商品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為RR1，適合保守型客戶購買。
2.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相關內容均詳列於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並把
握保單契約撤銷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如有疑義請洽詢銷售人員以詳細說明。

3.本商品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4.本商品於訂立契約前須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
5.本商品之投保規則，依友邦人壽相關核保規定辦理，友邦人壽保留本商品承保與否之權利。
6.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7. 本商品經友邦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
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友邦人壽及負責

人依法負責。

8.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之『人身保險安定基金專戶』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9.稅賦相關法令、解釋及其變更可能影響保險給付是否可適用保險商品稅賦優惠規定。

10.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26.7%，最低17.7%；如要詳細了解其
他相關資訊，請洽友邦人壽業務員、友邦人壽客服中心（免付費電話:0800-012-666）或網站（www.aia.com.tw），以保
障您的權益。

11.保險商品屬於強制執行法規定之可執行財產標的，債權人仍得對保險契約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12.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
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

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友邦人壽網站(www.aia.com.tw)查詢。
13.本保險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宣告利率將隨經濟環境波動，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友
邦人壽及彰化銀行，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14.商品及簡介由友邦人壽提供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以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為行銷通路並代理銷售本商品，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友邦人壽負責。

15.本商品提前解約之解約金不視為保險給付，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16.  友邦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依法登載於友邦人壽網站(www.aia.com.tw)供

消費者查閱，消費者亦可至友邦人壽查閱下載或索取書面文件。公司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333號17樓。免費服務﹝申訴﹞電
話：0800-01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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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彰化銀行風險等級分類，本商品為RR1（保守型）

友邦人壽友利雙盈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USWLH)
商品文號：中華民國114年10月09日友邦字第1140800230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祝壽保險金、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

豁免保險費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有提供身故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
※本保險為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契約，不得與新臺幣收付之
人身保險契約辦理契約轉換。
※本商品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友利雙盈
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友邦人壽
保單條款 宣告利率

【彰化銀行防詐宣導】防詐「五不」原則，「不接陌生來電」、「不點未知連結」、「不聽投資明牌」、「不怕莫名威
脅」、「不給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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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註2：「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指基本保額或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乘以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當年度保險金額係數後所計得之金額。
註3：「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數」係指被保險人身故當時之保險年齡對應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比率。
註4： 「累積已繳保險費總和」係指基本保額或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乘以保單年度數，再乘以本契約所適用之每千元基本保額之年繳保險費費率（以被保險人之

投保年齡及本險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未扣除折扣之標準體費率為準），再除以千元後所計得之金額。
註5： 「生命垂危」係指被保險人因罹患疾病或意外傷害事故，經教學醫院專科醫師診斷，認定依目前醫療技術無法治癒且依據醫學及臨床經驗其平均存活期間

在六個月以下者。「教學醫院」係指教學、研究、訓練設施經依法評鑑可供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接受訓練及醫事院、校學生臨床見習、實習之醫療機構。
註6： 友邦人壽給付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時，以被保險人仍生存者為限，並應扣除保單條款第十七條第二項所列各款金額後之餘額給付；給付生命末期提

前給付保險金後，基本保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應按被保險人所指定之比例減少。
註7：計算現值之貼現利率，以本契約之預定利率2%計算之。
註8： 若被保險人於友邦人壽給付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前已身故者，身故保險金受益人應依保單條款第十七條約定內容辦理。若被保險人於友邦人壽給付

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之日起六個月內身故者，友邦人壽於給付身故保險金時，按日數比例退還保單條款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一款六個月內未經過期間
之保險費及利息予本契約之身故保險金受益人。

註9： 本契約訂立前所致成之失能，屬已發生之危險，友邦人壽不負豁免保險費責任。豁免保險費後，友邦人壽不再受理本契約減額繳清保險及展期定期保險
之變更申請，且非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保障內容 ( 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

給付項目 給付內容

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
(註 1、2、3、4)

●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友邦人壽按身故當時之基本保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分別對應下列三者後取較大值，依兩者總和給付身故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數。
三、累積已繳保險費總和的1.06倍。

●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
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
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註 2、4)

●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達一百一十一歲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友邦人壽
按當時之基本保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對應下列二者後取較大值，依兩者總和給付祝壽
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一、當年度保險金額。
二、累積已繳保險費總和的1.06倍。

生命末期提前
給付保險金
(註 5、6、7、8)

●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教學醫院專科醫師診斷符合保單條款約定之
生命垂危，且本契約未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者，得申請一次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於身
故保險金範圍內按被保險人指定比例貼現給付。

●  被保險人申請將身故保險金全部貼現作為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者，本契約效力於給付後
即行終止。

豁免保險費
(註 9)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在繳費期間內，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致成保單
條款附表三第1~6級失能程度之一者，自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確定日之翌日起，豁免本契約至
繳費期間屆滿前之各期應繳保險費(不含其他附約)，本契約繼續有效，但不退還當期已繳之未
到期保險費。

1. 本保險為美元保單，相關款項之收付均以美元計價，消費者有可能需要負擔匯款相關費用，並需承擔本保險商品所涉
匯率風險及商品幣別所屬國家之政治、經濟變動等風險，及因匯率變動可能產生之匯兌損益及匯兌費用。

2.本保險為以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契約，不得與新臺幣收付之人身保險契約辦理契約轉換。

風險告知

商品特色

(註1) 以標準體承保之被保險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可於每滿五年且保險年齡在80歲（含）以下的保單週年日前後30日內，免具可保性證明申請

     增加基本保額，每次不超過原契約生效當時基本保額之20%，且累計增加總和不得超過契約生效當時基本保額，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投保金額最高達1,000萬美元
滿足保障額度需求。01 02 1∼6級失能豁免保險費

保障不中斷守護不打烊。

03 增加保險金額選擇權
不同階段保障升級（註1）。 04 生命末期提前給付保險金

補足醫療需求及家人生活。



※ 上表數值係假設每年宣告利率為4.35％計算所得，實際數值會因友邦人壽每月公告之宣告利率不同而有差異，友邦人壽及彰化銀行
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 宣告利率非固定利率，未來可能有所變動，需以友邦人壽實際宣告利率為準。增值回饋分享金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目，宣告利
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2％），則該保單年度無增值回饋分享金。

※上表數值僅供參考，數值以無條件捨去呈現，未來應以保單條款約定及系統計算之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
※宣告利率係指友邦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並公布於友邦人壽網站（www.aia.com.tw），用以計算及累積「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
    依據本契約所屬帳戶累積資產的狀況並參考市場利率訂定。

保險金額：100萬美元

繳費年期：7年

原始年繳保費：51,000美元

實際年繳保費：48,975美元(享有約4%保費折扣:高保額3%折扣後，再享自動轉帳1%折扣)

假設每年宣告利率為4.35%，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選擇「購買增額繳清保險」40歲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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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說明

情境一：假設每年宣告利率 4.35%
保單
年度
(末)

保險
年齡

累計總保費
(含4%折扣)

(A)

基本保額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合計 保障
倍數
(F)/(A)

身故保險金
(B)

解約金
(C)

身故保險金
(D)

解約金
(E)

身故保險金
(F)=(B)+(D)

解約金
(C)+(E)

1 40 48,975 100,000 19,100 298.45 298.45 100,298.45 19,398.45 2.04
2 41 97,950 200,000 56,400 1,630.06 1,447.52 201,630.06 57,847.52 2.05
3 42 146,925 400,000 95,500 4,617.64 3,732.31 404,617.64 99,232.31 2.75
4 43 195,900 600,000 137,200 11,105.14 7,215.18 611,105.14 144,415.18 3.11
5 44 244,875 800,000 181,100 24,082.45 11,951.69 824,082.45 193,051.69 3.36
6 45 293,850 1,000,000 258,700 45,496.82 17,990.08 1,045,496.82 276,690.08 3.55
7 46 342,825 997,000 310,600 65,741.31 25,400.27 1,062,741.31 336,000.27 3.09
8 47 342,825 982,200 315,200 88,276.90 33,730.93 1,070,476.90 348,930.93 3.12
11 50 342,825 938,300 329,000 158,348.19 61,301.82 1,096,648.19 390,301.82 3.19
21 60 342,825 810,200 375,800 385,630.18 185,740.73 1,195,830.18 561,540.73 3.48
31 70 342,825 748,100 415,000 646,088.19 366,373.94 1,394,188.19 781,373.94 4.06
41 80 342,825 624,000 433,700 846,976.65 595,878.74 1,470,976.65 1,029,578.74 4.29
51 90 342,825 526,500 429,600 1,043,692.31 857,049.85 1,570,192.31 1,286,649.85 4.58
61 100 342,825 457,500 417,100 1,268,058.80 1,159,284.89 1,725,558.80 1,576,384.89 5.03
71 110 342,825 407,500 407,500 1,535,823.04 1,535,823.04 1,943,323.04 1,943,323.04 5.66
祝壽保險金
(保險年齡
達111歲)

基本保額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合計

407,500 1,535,823.04 1,943,323.04

保單
年度
(末)

保險
年齡

累計總保費
(含4%折扣)

(A)

基本保額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合計 保障
倍數
(F)/(A)

身故保險金
(B)

解約金
(C)

身故保險金
(D)

解約金
(E)

身故保險金
(F)=(B)+(D)

解約金
(C)+(E)

1 40 48,975 100,000 19,100 0 0 100,000 19,100 2.04
2 41 97,950 200,000 56,400 0 0 200,000 56,400 2.04
3 42 146,925 400,000 95,500 0 0 400,000 95,500 2.72
4 43 195,900 600,000 137,200 0 0 600,000 137,200 3.06
5 44 244,875 800,000 181,100 0 0 800,000 181,100 3.26
6 45 293,850 1,000,000 258,700 0 0 1,000,000 258,700 3.40
7 46 342,825 997,000 310,600 0 0 997,000 310,600 2.90
8 47 342,825 982,200 315,200 0 0 982,200 315,200 2.86
11 50 342,825 938,300 329,000 0 0 938,300 329,000 2.73
21 60 342,825 810,200 375,800 0 0 810,200 375,800 2.36
31 70 342,825 748,100 415,000 0 0 748,100 415,000 2.18
41 80 342,825 624,000 433,700 0 0 624,000 433,700 1.82
51 90 342,825 526,500 429,600 0 0 526,500 429,600 1.53
61 100 342,825 457,500 417,100 0 0 457,500 417,100 1.33
71 110 342,825 407,500 407,500 0 0 407,500 407,500 1.18

祝壽保險金
(保險年齡
達111歲)

基本保額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合計

407,500 0 407,500

情境二：假設每年宣告利率 2%

幣別：美元

幣別：美元

※ 上表數值係假設每年宣告利率為2％計算所得，實際數值會因友邦人壽每月公告之宣告利率不同而有差異，友邦人壽及彰化銀行不負
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 宣告利率非固定利率，未來可能有所變動，需以友邦人壽實際宣告利率為準。增值回饋分享金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目，宣告利
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2％），則該保單年度無增值回饋分享金。

※上表數值僅供參考，數值以無條件捨去呈現，未來應以保單條款約定及系統計算之各保單年度實際金額為準。
※宣告利率係指友邦人壽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宣告並公布於友邦人壽網站（www.aia.com.tw），用以計算及累積「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
    依據本契約所屬帳戶累積資產的狀況並參考市場利率訂定。



性別 男性 女性

保單年度末 5歲 35歲 65歲 5歲 35歲 65歲
1 33% 36% 34% 33% 35% 35%
5 61% 65% 65% 61% 64% 66%
10 74% 78% 76% 74% 78% 78%
15 75% 77% 72% 75% 78% 75%
20 75% 76% 68% 76% 7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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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800-012666  E-mail：tw.customer@aia.com
文宣控管編號：USWLH-DM_彰銀 -(BA)-20251028

彰化銀行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0800-365-889
彰化銀行保險代理人處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2-2521-4879  E-mail：chbins@chb.com.tw

揭露事項
以友邦人壽友利雙盈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繳費 7年期為例，解約金與應繳保險費加計利息之累計值比例（利率為 1.72%）如下表。

※依據上列各表顯示「友邦人壽友利雙盈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早期解約可能會有損失。
※以上係以各階段不同性別，不同保單年度解約可能拿回的金額與累積已繳納保費之比例。

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
係指友邦人壽於本契約有效期間被保險人仍生存之每一保單週年日，按前一保單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
（2%）之差值，分別乘以前一保單年度基本保額對應之期中保單價值準備金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之期中保單價值準備金後合
計所得之金額。
宣告利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則該保單年度無增值回饋分享金。
本契約有效期間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友邦人壽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下列二種方式之ㄧ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1. 購買增額繳清保險：友邦人壽以每一保單週年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作為躉繳保險費，計算自該保單週年日當日起生效之增額繳
清保險金額。但被保險人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應依保單條款第十五條約定辦理。

2. 抵繳應繳保險費。但要保人依本契約保單條款第十八條約定豁免保險費、保單條款第三十三條約定向友邦人壽申請減額繳清保
險，或繳費期滿後本契約仍屬有效，則友邦人壽改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本契約有效期間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要保人得以書面向友邦人壽申請變更增值回饋分享金之給付方式，除上述給付方式外，要保
人亦得選擇申請變更為下列二種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之一，惟下列二種給付方式須於保單年度屆滿六年之翌日起始有適用：
1. 現金給付：選擇現金給付者，友邦人壽於每一保單週年日依約定以現金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若給付之金額低於一百
美元時，則依約定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2. 儲存生息：將本契約之增值回饋分享金按每一保單週年日當月之宣告利率，以年複利方式累積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或本契約
終止時於友邦人壽給付各項款項時主動一併給付。但在友邦人壽給付保險金致本契約終止或友邦人壽開始給付分期定期保險金
時，一併將增值回饋分享金及其孳息給付予該保險金受益人。
若要保人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方式時，則友邦人壽將以購買增額繳清保險方式辦理。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前，其增值回饋分享金於繳費期間應採抵繳應繳保險費方式辦理。但因要保人依本契約保單條款第
十八條約定豁免保險費、保單條款第三十三條約定向本公司申請減額繳清保險，或繳費期滿後而無法抵繳應繳保險費者，改採儲
存生息方式辦理，並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十六歲時，就累計儲存生息之金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購買增額繳清保險，其後保單
年度適用保單條款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約定。
友邦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條約定解除本契約時，不負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之責任。

適用情境 匯款銀行手續費 中間行手續費 收款銀行手續費

第一類   非友邦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註 1） 匯款人 匯款人 收款人

第二類   可歸責於友邦人壽錯誤原因造成的匯款費用（註 2、3、4） 友邦人壽 友邦人壽 友邦人壽

註1： 要保人或受益人若選擇以友邦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交付相關款項且匯款銀行及收款銀行為同一銀行時，或以友邦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戶
受領相關款項時，其所有匯款相關費用均由友邦人壽負擔。

註2：因可歸責於友邦人壽之錯誤原因，致友邦人壽依保單條款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約定為退還或給付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註3：因可歸責於友邦人壽之錯誤原因，要保人或受益人依保單條款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約定為補繳或返還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註4：因友邦人壽提供之匯款帳戶錯誤而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匯款無法完成時所生之相關匯款費用。
※外幣匯款帳戶資訊請詳友邦人壽網站 (www.aia.com.tw)-關於友邦 -資訊公開 -公司概況 -代收保費機構及代收條件。

保險費收取方式限以美元存入、匯入友邦人壽指定銀行之外匯存款帳戶，或授權以友邦人壽指定之金融機構自動轉帳繳交保險費。

保險費收取方式及匯款費用之負擔

分期定期給付保險金
本商品有提供契約有效期間內之身故保險金（不含喪葬費用保險金）分期定期給付，可選擇5/10/20/30年之給付期間，詳細內容
請參閱保單條款。

增加保險金額選擇權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如係依標準體承保，且同時符合以下條件者，要保人得不具被保險人之可保性證明，於該保單週年
日前後三十日內，向友邦人壽申請增加本契約之基本保額，每次不得超過本契約生效當時基本保額的百分之二十：
一、本契約生效日起每屆滿五年之保單週年日。
二、被保險人保險年齡為八十歲（含）以下之保單週年日。
要保人為前項申請時，須以千元為單位，且應補足增加後的保單價值準備金，其保險費仍依被保險人原投保年齡計算。詳細內容
請參閱保單條款。

繳費方式

折扣

【自行繳費】1 %（月繳件不適用）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1%

高保額

折扣

【20萬美元≦保額<50萬美元】1%
【50萬美元≦保額<100萬美元】2%
【100萬美元≦保額】3%

投保規則 繳費折扣
繳費年期 7年期
投保年齡 0~70歲
保障期間 終身（至保險年齡 111歲）
繳別 月繳 /季繳 /半年繳 /年繳

保費

最低 5萬美元

最高
0歲 -未滿 15足歲：30萬美元

15足歲以上：1,000萬美元
（保額逾 200萬美元者，須先洽妥臨分再保） ※本商品最高折扣上限4%

※各通路規則可能略有不同，請依各通路規定為準。


